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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筆 / 現在第 1 筆 ｜友善列印｜  

    

【裁判字號】 93 , 重訴 , 859  

【裁判日期】 940222 

【裁判案由】 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3年度重訴字第 859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 

           

法定代理人 朱兆銓  

訴訟代理人 吳綺恬律師 

      林俊宏律師 

      黃 淳律師 

被   告 王維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授與實施訴訟權人及所示金額，並自民 

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並由原告受領。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陳述： 

一、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易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於民國 

    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布，經行政院台財字第０九一００五 

    四七七三號令於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依投保法第二 

    十八條規定，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證券 

    、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 

    訴訟或仲裁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起訴或提付仲裁。原告 

    係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按上開規定，得以自己名義， 

http://nwjirs.judicial.gov.tw/FJUD/FJUDQRY03.asp?v_court=TPD+%BBO%C6W%A5x%A5_%A6a%A4%E8%AAk%B0%7C&v_sys=V&jud_year=93&sel_judword=%AD%AB%B6D&jud_case=%AD%AB%B6D&jud_no=859&jt=&dy1=&dm1=&dd1=&dy2=&dm2=&dd2=&kw=&keyword=&sdate=&edate=&jud_title=&Button=%A1@%ACd%A1@%B8%DF%A1@&file=5834893652891.850000&seq=1##


    為附表所示與訴訟實施權予原告之投資人沈憲章等一百九十 

    六人（下稱授權者），依投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 

二、事實經過 

（一）被告係上市公司大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穎公司） 

      監察人，同時係禾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穎公司） 

      、詮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詮穎公司，登記名義人陳 

      玉桂）、銳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銳贊公司，登記名 

      義人陳玉桂）、保貴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貴公司， 

      登記名義人陳玉桂）、財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通 

      公司，登記名義人陳玉桂）、易欣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易欣公司，登記名義人劉基正）、建穎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建穎公司）、欣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欣穎公司）、財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華公司）、 

      台根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根公司，登記名義人 

      洪生章）實際負責人之一及財務主管。八十八年六月間， 

      大穎公司預計增資計畫，因亞洲金融風暴等因素影響無法 

     完成增資，於同年八月間，大穎公司爆發財務危機，並於 

      同年九月八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股市觀測站，發布「一 

      本公司近來財務發生困難，營業收入受生產用料取得中斷 

      的影響由原預測 60.12億元向下修正為 50.76億元，營業毛 

   利亦連帶受營運未達經濟規模影響而由 9.28億元向下修訂 

   為 4.77億元，乃營業外淨支出更因 基於穩健保守考量， 

    將預付長期投資 2.21億元全額認列損失； 前述財務困難 

     及股價疲軟不振之影響，取消增資還款計畫，致利息支出 

      增加 0.122億元，及增列短期投資損失 0.97億元，加上其 

      他應收款中屬資金貸與他人部份計 7.56億元也全額認列損 

      失之因素由 5.5億元向上修訂為 16.36億元，綜上稅前損益 

      由原先預測賺 2.03億元向下修訂為虧 13.28億元。二前述 

      修正後預測數，尚未經會計師核閱」之具有重大影響大穎 

   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下稱系爭消息）。詎被告於大穎公 

   司未公開前，其至遲於同年八月初獲悉前開利空消息，竟 

    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自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起至同年九月 

     一日止，將自己及前揭禾穎等公司所有之大穎公司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賣出，獲有利益。被告涉及上述內線交易 

      犯罪行為，已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判處有期徒刑三 

      月確定在案。 

（二）又被告於刑事審理時供稱：大穎集團於八十八年間增資不 

      順利，所屬四個化學廠不能生產運轉，造成資金週轉上很 

      大壓力，八十八年上半年財務報表於八十八年八月初做出 



      來等語。被告為大穎集團財務主管，至遲於八十八年八月 

   初已經知悉公司增資不順利，而於系爭消同年九月八日發 

    布前，出賣持股，即涉內線交易不法行為。 

三、請求權基礎 

  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及民法第一百八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 

四、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 

（一）附表所列之授權人乃於被告王維建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至同 

      年九月一日賣出其及禾穎等公司所有之大穎公司股票從事 

      內線交易期間，善意從事相反買賣而買進大穎公司股票之 

      善意投資人。其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乃以前揭大穎公司重 

      大影響股票價格之利空消息發布（即八十八年九月八日） 

      後，該公司股票之十個營業日平均收盤價，即每股二十六 

      二元為準。 

（二）以前項所得之標準即每股三點六二元，與被告及禾穎等公 

      司各該特定日賣出大穎公司股票價格二者間之差額，乘上 

      各該特定日所賣出之股數，即為被告應負之賠償額；並請 

      法院參酌被告情節重大，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二項後段規定，將其賠償額提高至三倍。 

（二）各授權人則依其各該特定日買進大穎公司股票之股數占當 

      日市場成交股數之比率來計算其得請求之金額。 

四、請准依投保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 

   按「保護機構依第二十八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 

    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 

    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三 

    十六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從事內線交易，造成授權人沈憲 

    章等一百九十六人之損害，賠償金額亦高達一千五百三十二 

    萬八千零四十三元，其不法行為造成受損害之人數及金額均 

    甚為龐大，為此請法院依投保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宣告免供 

    擔保假執行。 

參、證據：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法人登記 

    證書一件、本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三九五號刑事判決影本、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整字第一號民事裁定節錄影本 

    、被告及禾穎等公司賣出大穎公司股票一覽表及大穎公司股 

    票八十八年八月及九月成交資料影本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 

    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證券事件，得 

    由二十人以證券投資人授與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起 

    訴，為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布施行之投保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所明定。本件原告依上開規定設立，有其提出之法人登 

    記證書及訴訟實施權授與同意書可證，依前揭規定，原告對 

    本件訴訟具實施訴訟之權能。 

二、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 

    十六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上市公司大穎公司監察人，同時係禾穎公司 

    、詮穎公司、銳贊公司、保貴公司、財通公司、易欣公司、 

    建穎公司、欣穎公司、財華公司、台根公司實際負責人之一 

    及財務主管，其對具有影響大穎公司股票價格之系爭重大消 

    息，於未公開前，連續自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起至同年九月一 

    日止將自己及前揭禾穎等公司所持有大穎公司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賣出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與所述相符本院九十二 

    年度易字第三九五號刑事案件中被告言詞辯論筆錄影本、台 

    灣苗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整字第一號對大穎公司准予重整 

    裁定影本、被告與禾穎等賣出大穎公司股票一覽表、大穎公 

    司八十八年八月及九月成交資料等件，並引用本院九十二年 

    度易字第三九五號涉內線交易判處有期徒刑三月判決及所附 

    證據為證。被告未提出聲明和陳述，亦未提出答辯以供本院 

    審酌。原告並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及民法第一 

    百八十四條規定合併請求被告賠償。 

二、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請求賠償是否有 

    據: 

（一）被告雖於刑事案件中辯稱：「於九月三日才知道有影響股 

      價重大消息，買賣股票是公司日常營運運用資金的一種運 

      用手段，不論個人或公司在八月之前都有買賣大穎公司股 

      票，八月份個人出股票一百多張占個人持股二千四百多張 

      中比例很小，公司部分從八十八年一月至七月平均每月賣 

      出股票與八月份賣出股票數量差不多，我們沒有意圖要做 

      內線交易」云云。惟按「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等 

      人，獲悉該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 

      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 

   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 

    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 



     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定有明文；又因嚴重減產或全 

      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屬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生對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著有例示規定，此 

      亦屬前述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稱 

      重大消息意涵。 

（二）又被告於刑事審理時供稱：「（公司做什投資造成損害， 

      造成轉盈為虧？）我們（大穎）集團在八十五年就在彰濱 

      工業區有四個化學廠的投資計畫，總金額是二百億元，投 

      資到八十八年時，我們有一些投資的金錢，陸續增多之後 

      ，公司增資沒如預期的理想，是亞洲金融風暴及兩國論在 

      發生，對股價影響很大，大眾投資意（願）很低，我們是 

      陸續辦理增資，在八十八年時沒辦成，在八十八年時預計 

      在六月就要辦增資，就是上述原因沒辦成，認股意願很差 

      ，造成資金轉上很大壓力，辦理增資就是為化學廠，我們 

      預計增資總金額是三十億，主要都是為了彰濱工業區四個 

      化學廠。我們希望在八十八年能夠有三十億的資金進來。 

      若是這三十能入注到這四個化學廠我們第一個化學廠就? 

      營運了，錢沒及時進，來四個化學廠像增資三十億元，但 

      因認股意願差沒有辦成，錢沒有進來，四個化學廠像半成 

      品，不能生產運轉，造成財務危機最大地方。」「（八十 

      八年上半年的財報，何時做出來？）我們自己做出來應該 

      會在八十八年的八月初左右．就會約好會計師來查帳，會 

      計師大概在八月三十日提出保留意見」等語（見原證三， 

      刑事卷訊問筆錄），而大穎集團以陳榮典為總裁（上揭刑 

      事判決未涉內線交易而諭知無罪），副總裁為本件被告（ 

      見原證四，台灣苗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整字第一號對大 

      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裁定影本），陳榮典於刑案中稱 

      ：「我們很多資金當時是為了二座大型焚化爐，在彰濱工 

      業區建二座化學廠，共須資金一百億，我比較著重工資及 

      工程建設，財務問題由王維建處理，有需要時他會做出售 

      股票支援工程款及銀行利息「等語（見原證二到事判決影 

      本），因此，被告身為大穎集團副總裁，對於八十八年六 

      月間，因大穎公司增資三十元無法完成，公司資金週轉已 

      造成很大壓力，同時化學廠無法按進度進行生產，營運收 

      入減少等情相當瞭解，且其自承於八十八年初財務報表做 

      出交會計師查核，是故至遲於八十八年八月初即應知悉公 

      司無法正常生產，符合前揭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 

      二款對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規定。 



（三）次按「違反前項（第一項）規定之行為人應就消息未公開 

      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 

      收盤平均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 

      之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 

      之請求，將責任之限額提高至三倍。」「委託證券經紀商 

      以行紀名義買入或賣出之人，視為前項之取得人或出賣人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 

      第二十條第四項亦定有明文。是故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及 

   監察人等人不得於公司重大影響股票價之消息尚未公開前 

   買賣股票，否則對從事相反買賣之人即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任。本件被告為大穎公司之監察人，係前揭條文第一項第 

    一款所稱之公司內部人，其憑特殊地位獲取系爭消息，並 

     具備「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 

      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股票賣出」自己及禾穎等公司所有系爭大穎公 

      司股票之形式要件，其先行賣出大穎公司股票，影響證券 

      市場公平性，具內線交易不法行為甚明。各授權者於上開 

      期間分別委託證券交易商買入系爭大穎公司股票，有原告 

      提出各授權者股票成交紀錄清單可證（見交易明細求償表 

      附件）。依後述，系爭消息公布前各授權人買入股價與消 

      息發布後大穎公司股價差額達二倍以上，可推認各授權者 

      應係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被告應 

      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 

      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內，對各授權者負 

      損害賠償之責任。 

三、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一）查被告所任禾穎公司等於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至同年九月一 

      日內線交易期間，賣出股票，有原告提出賣出大穎公司股 

      票一覽表可證（見原證五），而大穎公司於八十八年九月 

      八日發布系爭消息後，該公司同年九月股票之十個營業平 

      均收盤價，即每股三點六二元〈（4.55+4.24+3.95+3.68+ 

      3.90+3.63+3.38+3.15+2.93+2.83)/10=3.62〉。以被告與 

      禾穎公司等各該特定日賣出大穎公司股票價格二者間差額 

      ，乘上各該特日所賣出之股數，即如附表二「被告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欄」所示之各日賠償額。又如附表三所示授權 

      者於上述內線交易期間陸續買進大穎公司股票，此有原告 

      整理之各授權人之客戶交易明細表等附卷可按（見原告提 

      出之編號一至一九六號求償表所附文件），以前述股價差 

      額為證，原告等人為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應無疑義。 

（二）另被告於內線交易初期每股價格十點一五元至十一點七五 



      元間，於消息發布後股價跌自四點五五元至二點六二元， 

      而被告復使禾穎公司等於上開期間分次出售，致如附表之 

      各授權原告之一百九十六名投資人買進後受有損害，被告 

      之行為破壞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被告並因此內線 

      交易行為經本院刑事庭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其可責性 

      高，應予非難，應認屬前之情節重大，爰依前揭規定將其 

      賠償金額提高至三倍如附表所示。各授權者所之買進股數 

      不一，彼等受損數額，依所購大穎公司股票數與當日市場 

      成交股數為比例，乘以被告當日提高賠償金三倍應負賠償 

      責任金額，所得數額如附表三「求償金額欄」所示。 

四、原告主張被告應按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賠償是否 

    有據： 

（一）原告另主張：被告上述內線交易不法行為，違反證券交易 

      法規定，該法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所定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原告合併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等情。按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於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修正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 

      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修正前則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推定其有過失。」，修正立法理由為「現條文第二項究為 

      舉證責任之規定，抑為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尚有爭議， 

      為明確計，爰將其條正為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凡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即應負賠償責任。惟為 

      避免對行為人課以過重之責任，增訂但書規定，俾資平衡 

      。」等，因之，修正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應成為獨立侵權行為類型。修正前規定因此之修正可認僅 

      係舉證責任轉換，而非獨立侵權行為類型。然兩者所稱保 

      護他人之法律，均指為維護個人利益之公私法規而言，專 

      以維護國家社會秩序的法律則不屬之。因之，保護他人之 

      法律規範，須視其有無個別保護之性質。又侵權行為責任 

      中，受侵害之客體包括權利與利益。此之權利限於私權， 

      利益則為私權利以外得受法律保護享有合理利益之法律上 

      之力。基此，修正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將其視為 

      獨立侵權行為類型，是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侵害他人 

      權利及利益者，均受修正後規定所規範。惟於修正前民法 

      第一百八十四條二項視為舉證責任之轉換，以減輕被害人 

      舉證責任之困難，並非單獨責任類型，是故修正前民法第 

      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就該條第一項前段過失責任 

      規範之，亦即其客體限於權利，至於同條第一項後段限於 

      以「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加損害施他人」為要件， 



      自無推定過失之適用，亦即關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無修正前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用。 

（二）按證券交易法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規定，是為發展國 

      民經濟，並保障投資大眾，是有內線交易禁止等規定，而 

      為保護投資人，違反內線交易禁止規定之行為人應負民事 

      損害賠償責任，是應認證券交易法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二項所稱他人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有該條規定之適用。 

      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所規範因內線交 

      易受侵害客體，應係指「消息未公開前買入或賣出者」在 

      價格上因此不公平交易所受之損失，此非財產權直接受有 

      損害，而係經濟上利益之損失，故非屬財產權受侵害。 

（三）依原告主張大穎公司於八十八年八月初已完成上半年公司 

      財務報表，對系爭消息最遲於八十八年八月初已經知悉， 

      並自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起至同年九月一日止賣出大穎公司 

      股票而獲利，均在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修正公布前，是應適 

      用修正前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但如前所述， 

      該修正前規定對權利以外利益並不適用。因此，原告主張 

      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並 

      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擔任大穎公司監察人，知悉公 

    司將發系爭消息，而於八十八年八月二日至同年九月一日自 

    行並與禾穎公司等賣出大穎公司股票，致如附表一所示善意 

    從事相反買賣各授權人受有損失等情，應為可取。從而，原 

    告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 

    賠償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授權者及各「求償金額」欄所示 

    金額，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二十八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 

    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 

    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三 

    十六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從事內線交易，造成授權人沈憲 

    章等一百九十六人之損害，賠償金額亦高達一千五百三十二 

    萬八千零四十三元，其不法行為造成受損害之人數及金額均 

    甚為龐大，爰依上開規定，宣告免供擔保假執行。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投保法第三十六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94  年  2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維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94  年  2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梅珍 

共 1 筆 / 現在第 1 筆 ｜友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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